
立法會秘書處撮譯本，只供參考用 )
立法會CB(2)1111/99-00(04)號文件

K Y SHAW先生就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制發展提交的意見書先生就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制發展提交的意見書先生就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制發展提交的意見書先生就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制發展提交的意見書

全民普選

I. 行政長官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明確訂明 “….行政長官….最終由普選產生…..”。
然而，附件一卻又間接排除了在 2007年之前以全民普選選出行政長官

的可能性。因此，本人認為行政長官應在 2012年以全民普選產生。

在地方選區的投票站安排方面，行政長官選舉應沿用立法會地方選區

選舉的投票站安排，並由得票最多者當選行政長官。

II. 立法會

《基本法》第六十八條明確訂明 “….立法會全部議員 ….最終由普選產

生….”，但附件二又間接排除在 2007年之前以全民普選選出全部立法會

議員的可能性。因此，本人建議在 2011年以全民普選選出全部立法會

議員。

所有 60個立法會議席須透過地方選區選舉產生。每個地方選區所須選

出的議席數目須與該選區的人口數目成正比。選區分界的劃定須公開

讓市民討論。

III. 全民普選對經由此種方式產生的行政長官帶來的影響

行政長官如擬連任，須有良好的政績，同時為香港人的整體利益克盡

本份，以及加強向公眾的問責性。至於主要官員應否由政治任命則不

存在問題，因為他們實際上是接受政治任命。《基本法》第四十八條

第 (五 )段訂明，行政長官有權委任和罷免主要政府官員。

至於主要官員以何種形式聘任的問題，本人認為，行政長官如決定把

一名在政府架構內以長俸聘任的人員，提升為主要官員的職位，根據

《基本法》第四十八條，該名人員應繼續享有有關的福利和薪酬條款。

然而，有關人員如從外間聘任，該人須以合約形式聘任。

全民投票

《其本法》並無就全民投票訂定條文。本人認為立法會應就此方面制訂

法例。有關法例須列明進行全民投票的範圍 (即哪些事宜可進行全民投

票 )、進行全民投票的法定程序、政府在何種情況下可通過或拒絕落實

全民投票的結果，以及落實全民投票的結果的具體情況。有關法例的



草擬須清楚明確，以免機制被濫用，而香港人的意見亦應獲得充分反

映。尤其重要的是，全民投票的範圍不可含糊不清，只有關乎憲制的

事宜才可成為全民投票的主題，在某特定期限內 (例如 5年 )，不可就同

一事宜兩度進行全民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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